
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兒童美術創作展校內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 104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實施計畫辦理。 

二、宗旨： 

1.教育基本法第三條及九年一貫課程目標。 

2.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工作計畫。 

三、參與對象︰全校學生皆可參加初審，各班美勞教師從初審中選出 1~5名 

              同學作品參加複審。 

四、送件時間：104年 10月 19日起至 104年 10月 23日止。 

五、送件須知： 

1. 初審：班級學生「初審作品」送交美勞任課教師，請教師初審後完成班

級「參加名冊」電子檔(請參考附件四)。 

2. 複審：各班美勞任課教師推薦班級優秀作品 1~5名，填妥「參加名冊」

並連同學生「複審作品」於 104年 10月 30日前送交教學組。 

※參加學生均需一次送交 3件作品，並將「作品標籤」(請參考附件三) 

       貼在作品後，再填寫「報名表」(請參考附件二)，交給各班美勞任課 

       教師。至多可交六件。 

3. 複審審查：敦聘本校具美勞專長之教師擔任複審評審。 

4. 「作品標籤」、「報名表」、「參加名冊」請至 Y:/104教務處/104教學組

/104兒童美術創作展資料夾下載。 

項    目 新版本(102年度起) 

實 

施 

方 

式 

辦理次數 每年辦理一次收件與決選。 

初   審 
每生每年可蓋認證章一或二枚(累積滿三件作品可蓋認證章一枚，

累積滿六件作品可蓋認證章二枚)。 

複   審 
依作品送件比例評予金牌獎、銀牌獎或銅牌獎，由各校製發獎狀予

以鼓勵。（教育局不再製發金牌獎、銀牌獎、銅牌獎獎狀及獎徽） 

決   選 
各校將金牌獎作品送達玉成國小，由教育局聘請評審團評選出優良

作品，由教育局頒發獎狀及獎品，並參與公開展覽。 

獎 

 

勵 

認   證 

●每核蓋 3枚認證章，即可逐步獲得各校自頒之初階、進階、高階

獎狀一張。（獲高階獎狀者可獲得美創展專屬紀念品一份，紀念

品由教育局提供） 

●獲得高階獎狀後仍繼續創作送件者，享有免參加校內複審、直接

由學校送件參加決選。 

展   覽 每學年辦理一次美術創作展覽。 



【附件一】小小美術家認證獎勵 

 

初審獎勵－每生每送三件作品核蓋認證章 1枚，每年至多蓋認證章 2枚 

(六件作品) 

 

繳交作品數量 認證過程 獎勵方式 備註 

繳交三件作品 核蓋認證章第一枚  通過初審請

視覺藝術教

師於護照上

加蓋認章 

再 繳 交 三 件 作

品，累積達六件 

核蓋認證章第二枚  

再 繳 交 三 件 作

品，累積達九件 

核蓋認證章第三枚 學校頒發初階獎

狀一張 

再 繳 交 三 件 作

品，累積達十二件 

核蓋認證章第四枚  

再交三件作品，

累積達十五件 

核蓋認證章第五枚  

再 繳 交 三 件 作

品，累積達十八件 

核蓋認證章第六枚 學校頒發進階獎

狀一張 

再 繳 交 三 件 作

品，累積達二十一

件 

核蓋認證章第七枚  

再 繳 交 三 件 作

品，累積達二十四

件 

核蓋認證章第八枚  

再 繳 交 三 件 作

品，累積達二十七

件 

核蓋認證章第九

枚，並填寫心得感想

一份，詳附件九 

學校頒發高階獎

狀一張，並贈送

教育局製發之紀

念品一份 

 ※獲得高階獎狀後仍繼續創作送件

者，享有免參加校內複審、直接由學

校送件參加決選，但請於報名表註明

第幾次參加。 

 



【附件二】報名表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報名表□  

校  名      區       國 民 小 學      年      班  

姓  名  家裡電話   

參加本活動獲

獎紀錄 

本次為第     次參加；曾獲美創展展出    次  

小
小
美
術
家
的
話 

作品 1.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 2.題目：  

創作想法：  

作品 3.題目：  

創作想法：  

作者簽名：  

 

初 

 

審 

 

作 

 

業 

 

 主題清晰  構圖完整  技巧熟練  創意新穎  媒材適當  

作 品 1      

作 品 2      

作 品 3      

 請各班視覺藝術教師依學生作品，勾選其通過的項目，並勾選下列之初審結果。 

視覺藝術教師 

簽名︰ 
 初審結果 □再加油 □通過初審 □參加複審 

視

覺

藝

術

教

師

評

語 

(獲參加金牌獎者，請視覺藝術教師填

寫) 

 

 

 

 

 

 

 

家

長

的

話 

(※獲選參加複審者，請家長填寫) 

 

 

 

 

 

 

★請用迴紋針別於三張作品之上。 

★本表填寫不完整者，若獲金牌參加決選時，將不予評審。 



【附件三】作品標籤  

 每件作品填寫一張作品標籤，標籤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作品請依照所貼之作品編號，按 1.2.3.由上而下順序排列，並在報名表按此編號

填寫作品說明。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區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 1 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區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 2題目   

 ………………………………………………………………………………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兒童美術創作展   作品標籤  

校  名 區            國民小學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號  

級任導師  

視覺藝術教師  

作品 3題目   



【附件四】參加名冊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美術創作展參加名冊 

學校名稱：臺北市                  國小        班級：       年       班 

通     過     初    審    名   冊 

編號 姓 名 
性 

別 

學生個人 

送件次別 

編 

號 
姓 名 

性 

別 

學生個人 

送件次別 

1    17    

2    18    

3    19    

4    20    

5    21    

6    22    

7    23    

8    24    

9    25    

10    26    

11    27    

12    28    

13    29    

14    30    

15    31    

16    32    

參
加
複
審
名
單
（
每
班
最
多
十
名
） 

姓     名 
複審結果 

(由評審小組圈選) 
獲選參加美創展 
（由主辦單位勾選） 

姓     名 
複審結果 

(由評審小組圈選) 
獲選參加美創展 
（由主辦單位勾選）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再加油、銅牌 

、銀牌、金牌 

 

認證 
通過初審

人數 

參加複審

人數 
護照 

初階 

獎狀 

中階 

獎狀 

高階 

獎狀 
   

數量          

視覺藝術教師簽名：  

承辦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十】 

參加「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完成臺北市小小美術家護照九次認證 

心得或感想 

親愛的小朋友： 

    恭喜你完成了小小美術家護照九次認證，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很佩服你對藝術創

作的熱忱與毅力，加油！繼續努力！ 

 

請你參考下列要點，在下面的空格中，寫出你完成九次認證的心得或感想： 

一、參加此認證活動，曾經得過哪些獎項… 

二、能夠持續參加這項創作認證活動的原因… 

三、這個活動與其他美術比賽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四、對自己（或此項認證活動）的期許… 

五、想要感謝的人… 

六、完成小小美術家護照九次認證的心得或感想… 

七、其他…… 

 

臺北市        國小      年    班  學生姓名：                

 

 

 

 

 

 

 

 

 

 

 

 

 

 

 

 

 

                                   

 

 

                       小小美術家簽名： 


